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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关于规范商标申请注册行为的若干规定 

（征求意见稿）》起草说明 
 

一、起草背景和必要性 

伴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快速发展和改革开放的进一步

深入，商标促进市场经济持续、稳定发展的作用日益凸现。在“大众

创业，万众创新”背景下，中小微企业不断涌现，市场主体对注册商

标的需求增长空前。随着商标注册程序优化、注册周期缩短、注册成

本降低、注册资源减少，以傍名牌为目的的商标“恶意申请”行为时

有发生,以转让注册商标牟利而非实际使用为目的的商标“囤积注册”

行为大量出现。这些非正常申请商标注册的行为严重扰乱了市场经济

秩序和商标管理秩序，破坏营商环境，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并强烈

呼吁应尽快予以遏制。 

国家知识产权局对上述问题高度重视，积极开展立法研究，拟通

过完善商标法律法规，优化商标申请注册、使用和保护等制度，形成

遏制非正常申请商标注册行为的长效机制。第三次修改后的商标法虽

然增加了诚实信用原则等概括性规定，但在实际操作中还缺乏具体依

据和标准。考虑到商标法修改周期较长，短期内难以快速遏制非正常

申请商标注册的行为，故借鉴专利领域非正常申请行为规制措施，起

草本部门规章，以期充分运用现有法律制度，重申保护注册商标专用

权的立法宗旨，加强政策引导，有效解决现实问题，并为今后修改完

善商标法奠定基础、积累经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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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起草的主要思路 

《关于规范商标申请注册行为的若干规定（征求意见稿）》(以下

简称征求意见稿)从优化营商环境、维护市场秩序角度出发，拟充分

发挥知识产权主管部门职能，将遏制非正常申请行为的关口前移，强

调政府导向与市场驱动并重，监管与引导相结合，在现有法律框架下

着力解决实践中法律依据不明确等问题，形成严厉打击商标囤积注册、

恶意申请的长效机制。征求意见稿坚持商标注册以实际使用为目的原

则，从行政管理角度多方面采取措施，同时呼吁社会公众充分利用三

年不使用商标撤销、注册商标无效等制度，关注注册商标使用意图，

强化市场主体对有实际使用需要的商品和服务申请商标注册的良好

导向，以期达到对非正常申请商标注册的行为予以规制的目的。 

在立法思路上，主要着眼于以下三点：一是归纳典型情况，以案

例为基础、问题为导向，界定非正常申请商标注册的行为类型；二是

明确法律依据，在商标法第四次修改工作尚未启动的情况下，从现有

法律规定中找准依据，确保依法行政；三是采取有力措施，强化综合

监管，将商标审查、管理流程内规制手段与信用记录、数据统计和代

理管理等流程外措施相结合，形成多方位综合监管。 

同时，征求意见稿总结立法和实践经验，在体例和具体措施上充

分参考了《关于规范专利申请行为的若干规定》（国家知识产权局第

七十五号令）。 

三、草案的主要内容 

征求意见稿共 8条，包括五方面内容：一是明确立法目的，重申

商标法确立的诚信原则和以使用意愿为前提申请商标注册的导向（第

一、二条）；二是以列举方式规定非正常申请商标注册的行为类型（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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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条）；三是明确非正常申请商标注册行为的法律后果（第四条）；四

是从信用记录、统计标准、代理管理等方面采取措施，规制非正常申

请商标注册的行为，并规定当事人相应的权利（第五、六条）；五是

明确各级知识产权主管部门引导、规范商标申请注册和使用行为的职

责，动员社会公众对非正常申请商标注册的行为予以举报、监督（第

七条）。 


